
學生上網守則 



一、上網看到怪怪的或
低俗的文字、色情、暴
力的畫面，或令人不舒
服的內容時，應該停止
上網，等有師長陪你時
再使用。 



二、除非經過父母許可，
不隨便留下自己或家人的
資料，如：姓名、身份證
字號、電話、地址等，也
不要將網路的帳號告訴別
人。 



三、請不要到網咖逗
留。看到網站註明
「未滿十八歲者不得
進入」，應立刻離開。 



四、不認識的人給的
的檔案或寄來的電子
郵件，應立刻刪除，
因為可能含有病毒。 



五、未經父母同意不
和網友見面或通電話，
因為友善的網友也有
可能是大野狼。 



六、不在網路上購物
或交易，因為網路騙
局很多。 



七、不要對他人有不
尊重的舉動，也不可
以在網路上假扮成別
人。 



八、使用電腦每隔半
小時要休息十分鐘，
每日上網不超過半小
時為宜。 


